职业介绍补贴
1、 适用依据1．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2017〕33号）；2．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18〕8号）。
2、 适用对象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获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职业中介机构。
3、 受理机构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受理，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4、 受理方式窗口或网上受理。
5、 办理要件1．营业执照复印件；2．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复印件；3．职业介绍补贴申请表；4．就业3个月以上人员花名册；5．五类人员身份证或《就业创业证》、《社会保障卡》(复印件)；6．五类人员实现就业的劳动合同复印件；7．工资发放证明；8．职业中介机构申请职业介绍补贴承诺书。
6、 办事流程1．申请。符合条件的职业中介机构向所在县（市、区）及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2．受理初审。县（市、区）及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对职业中介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初审（探索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初审），对审核无误的资料报送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3．审核公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通过审核的拟享受补贴情况进行5个工作日公示。4．资金拨付。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补贴资金拨付到职业中介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7、 办理时限一般按季申请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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